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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 (上學期) 

視 障 學 生 課 外 活 動 津 助 計 劃 

 

簡介 

 

本計劃由數名熱心人士支持贊助，由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下學期開始

每學年為家境困難之在學視障學生及大專生提供參與課外活動之津助，讓

受惠者能透過參與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健康成長，並獲得平等參與各類

課外活動之機會。每項津助，不設上限，但視乎基金當年所籌得及累積之

金額而定。 

 

甄選準則 

 

1. 津助受惠對象為現時年齡 6 歲至 25 歲在學之視障學生，正就讀小學至

大專程度之全日制課程； 

 

2. 已有計劃報讀課外活動課程，但因家庭經濟問題，對負擔活動報名費或

學費感到困難； 

3. 課外活動津助期限，可以是學年內一次性或定期性參與之活動費；但定

期性活動如延伸超過一個學年，需每年重新申請。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學年(上學期)申請詳情 

 

1.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年度之課外活動津助申請由二零一一年八月十

五日至九月十五接受申請； 

2. 各申請者需填妥附上之報名表乙份，連同擬報讀或報名參加之課外活動

或課程章則一併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五日前郵遞寄往「九龍石硤尾南昌

街 248 號香港盲人輔導會收」，信封需註明「視障學生課外活動津助計

劃申請」； 

3. 甄選將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八日前完成，而成功獲得津助之申請人將於十

月八日後以郵遞函件或電郵方式通知。如申請人於十月底前未接獲申請

結果通知，將當落選論。 

 


